
	平顶山市财政局文件

	平财购〔2019〕9号


平顶山市财政局
关于加强政府采购合同备案等相关工作
监督管理的通知

各县（市、区）财政局、市直各单位：

政府采购合同的签订、公开、备案，是政府采购项目完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对政府采购合同的签订、公开及备案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为了落实好“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认真贯彻执行《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加强政府采购合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豫财购〔2010〕24号）、《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豫财购 〔2019〕3号）要求，加强政府采购合同备案等相关工作的监督管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落实采购人政府采购合同备案主体责任
采购人应当做好政府采购合同备案等相关业务的内部控制管理，建章立制。在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信息公开、备案工作中，界定岗位职责，落实相关责任。
采购人与中标、成交供应商应当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的规定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采购人应当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政府采购合同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但政府采购合同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内容除外。
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合同自签订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应当将合同副本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政府采购合同通过河南省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实行网上备案。 

采购人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与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在规定时间公告政府采购合同、在规定时间将合同副本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的，属违法违规行为。

二、采购人组织政府采购活动，招标文件必须包括拟签订的合同文本等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内容
不得以“由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另行商定”等为由，在招标文件中不列示政府采购合同文本。
三、财政部门对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违反合同签订、合同公告、合同备案的违法违规行为，将按照《政府采购法》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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